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及第七條附表二、附表三、附表三之一、
第八條附表四、附表五、附表五之一、附表五之

二修正條文
第八條之一　　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專用證號證

明(以下簡稱專用證號證明)者，得憑該證明輸入供研發、測

試用之第二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前項專用證號證明有效期間為二年，並分為下列五個級

距： 

一、第一級距專用證號證明：專用證號證明有效期間內

輸入次數二千次以上。

二、第二級距專用證號證明：專用證號證明有效期間內

輸入次數一千次以上、未滿二千次。

三、第三級距專用證號證明：專用證號證明有效期間內

輸入次數五百次以上、未滿一千次。

四、第四級距專用證號證明：專用證號證明有效期間內

輸入次數二百五十次以上、未滿五百次。

五、第五級距專用證號證明：專用證號證明有效期間內

輸入次數未滿二百五十次。

依第一項規定進口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同型號之器材

一年以七百五十部為限，且取得專用證號證明者應負保管器

材之責任。 

依第一項規定進口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主管機關得不

定期派員抽查器材之流向、用途及狀態。

第八條之二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就第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五

個級距，擇一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專用證號證明：

一、最近二年每年均取得主管機關核發進口核准證號且

每年平均達五十個證號以上，或最近二年經經濟部

核定為優良廠商，且最近二年取得主管機關核發進

口核准證號每年平均達三十個證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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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二年未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受主

管機關裁罰。 

取得專用證號證明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於有效期

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續發專用證號

證明：

一、最近四年內專用證號證明期間進口之器材內部管控

良好，無遺失或失竊之情事。

二、主管機關依第八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抽查，確認器材

均於申請人營業所在地或工廠所在地。但器材已復

運出口且申請人提出海關出口證明聯或其他可證明

復運出口之文件影本供主管機關查核無誤者，不在

此限。

申請專用證號證明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

一、器材管理計畫。

二、最近二年取得主管機關核發進口核准證之清冊及主

管機關同意解除列管之文件；或最近四年內專用證

號證明期間依第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進口器材之管

理紀錄，須包含項目名稱、數量、用途及流向。

三、前一年度申請人研發測試人員名冊及研究計畫、紀

錄或報告等具備研發、測試能量之佐證資料。

第八條之三　　依第八條之二規定取得專用證號證明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證明：

一、主管機關依第八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抽查，發現器材

管理情形與所提報之管理計畫明顯不符。

二、經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裁罰。

經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證明之廠商，應自廢止日起

二年內，將以專用證號證明進口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

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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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廢止證明之廠商，自廢止日起

三年內不得申請專用證號證明。 

第十一條之一　　免簽證入境或持有外交簽證、禮遇簽證或停留簽證入

境之外國人，輸入供自用之行動衛星地球電臺，得免請領

進口核准證。

前項免簽證入境或持有停留簽證入境之外國人，輸入

供自用之行動衛星地球電臺以一部為限。 

第十三條之一　　射頻器材免進口核准證之專用代碼，由主管機關另行

公告之。 

第十七條　　以電臺架設許可證、網路設置計畫核准文件或電臺設置核

准文件申請核准進口，申請人未於規定之期間內取得電臺執照

或設置完成者，應於期間屆滿前復運出口或依第十九條規定辦

理。

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八款規定以專案核准

文件進口之器材，申請人應於核准文件規定之期間屆滿前，將

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

時，申請人得於規定之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

申請展期，展期最長為二年並以二次為限。

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或第六款規定進口之器材，申請人

應於進口核准證有效期間屆滿前，將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申請人得於期間屆滿

前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為二年並以

二次為限。

前二項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免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

毀：

一、第一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網路設置計畫核准文件、

電臺設置核准文件或電臺執照，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者。

二、申請人檢附器材使用及管理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認有

必要，且無電波干擾疑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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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進口之器材，申請人不得將其

轉讓或作其他商業上之用途，且應於進口核准證核發日起六個

月內取得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執照。申請人未於進口核准證核

發日起六個月內取得執照者，應將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

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申請人得於期間屆滿前

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最長六個月並以一

次為限。

第十八條　　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進口之器材，申請人

應於進口核准證有效期間屆滿前，將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得自行銷毀並檢附銷

毀過程紀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進口之器材，申請人應於核准

文件規定之期間屆滿前，將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復運出口

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必要時，得自行銷毀並檢附銷毀過程紀

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申請人得於前二項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

申請展期，展期最長為二年並以二次為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免復運出口、報請主

管機關監毀或自行銷毀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審驗證明，經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者。

二、申請人檢附器材使用及管理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認有

必要，且無電波干擾疑慮者。

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輸入第二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未取

得審驗證明者，其汰換、暫停使用或讓與第三人，應經主管機

關核准。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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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附表二修正規定

附表二 第一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新發  補發  換發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自然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戶籍地址

法人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地址

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身分證字號或護照
號碼

代
理
申
請
人

自然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戶籍地址

法人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地址

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身分證字號或護照
號碼

申
請
人
聯
絡
資
訊

聯絡人姓名 傳真電話

聯絡電話(市話) 聯絡電話(手機)

電子郵件 地址

輸
入
用
途

供公眾電信網路設置、專用電信網路設置或業餘無線電設置用

供外國船舶或外銷船舶用           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

非國內製造且輸出後復(退)運進口   供審驗用(如型式認證、簡易符合性聲明等)

供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     供自用之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

專案核准文件載明之器材

輸
入
電
信
管

項次 器材名稱 廠牌 型號 工作頻率 輸出功率 數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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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射
頻
器
材
項
目

3

填寫須知：
進口供審驗、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其功率及頻率得免
符合相關技術規範規定。

檢
附
文
件

□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證明文件

□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網路設置計畫核准文件、電臺設置核准文件或電臺架設許可核准文件之公文字號，

通傳___________字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號

□型式認證證明文件、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或簡易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審驗號碼：_

___________________

□外國船籍證書或買賣契約書

□專案核准文件，專案核准文件之公文字號，通傳___________字第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號

□須蓋海關關防之原出口報單，原出口報單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

□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             □切結書

□自用切結書                □委任書                □其他

以上填列事項正確屬實，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申請人簽章︰                      代表人簽章︰

代理申請人簽章︰                  代理申請人代表人簽章︰

※法人須加蓋公司章(或機關關防)及代表人章。

……………………………………………………………………………………………………

審查結果（由受理單位填寫）

□同意。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或證號。
應收證照費新臺幣             元；證號：                    。

□不同意，退件原因：

承辦人 審核 直接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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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附表三修正規定

附表三 申請第一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

應檢附相關文件明細
項次 器材類別 應檢附文件 備註

一

進口供公眾電信網路、專用電信網
路或業餘無線電機設置使用之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
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網路設置計畫核准文件、電臺設置核准文件、
電臺架設許可證或其他電信網路專案核准文
件。

說明
1、2
及說
明 5

二

進口供販賣用之外國船舶或外銷船
舶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本辦法
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外國船籍證書、買賣契約書或專案核准文件。

說明
1、2
及說
明 5

三

進口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之第一
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證明文件。
3.專案核准文件。
4.切結書(附表三之一)。

說明
1 及
說明
5

四

非國內製造復(退)運進口之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本辦法 7 條第 1 項第
4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
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原出口報單。

說明
1、2
及說
明 4

五

進口供審驗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
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切結書(附表三之一)。

說明
1、2
及說
明 6

六

進口供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
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切結書(附表三之一)。

說明
1、2
及說
明 6

七

進口供自用之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
二部以內（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
3.型錄、規格資料或證明文件。
4.切結書(附表三之一)。

說明
1 至
3

八

進口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
證明文件。

3.專案核准文件。

說明
1

說明：
1.所附之影本均須依申請人身分別加蓋公司大小章、機關關防或簽章（簽名）。
2.申請人得自製造商或經銷商提供服務之網站下載同廠牌型號之器材資料（須包括頻率及功率）代替
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3.依自用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與本會或本會認可委託之驗證機構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同
廠牌型號者，免檢附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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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書應檢附文件欄位填寫不全或出口報單所載之出口人與退貨復進口申請人不一致者，請按項次
八之器材類別辦理。

5.以專案核准文件申請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免檢附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6.進口供審驗、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其功率及頻率得免符合相關技術
規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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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之一 切結書
用途：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 通傳進字第              號

申
請
人

自然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
照號碼

戶籍地址

法人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地址

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身分證字
號或護照號碼

聯
絡
資
訊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市話)

聯絡電話(手機)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 地址

切
結
事
項

申請人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申請進口下列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項次 器材名稱 廠牌 型號 數量

1

2

3

用途 後續辦理

□研發、測試或展示用
□申請審驗用
□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

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第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規定進口之器材，預定於_
__年___月___日前復運出口或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監
毀。

□業餘無線電人員進口行動式業
餘無線電臺自用。

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第七條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進口之器材，應於進口核准證核發日起
六個月內取得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執照。

以上切結事項正確屬實，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切結人簽名及蓋章:
法人須加蓋公司章(或機關關防)及代表人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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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附表四修正規定
附表四 第二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新發  補發  換發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自然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戶籍地址

法人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地址

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身分證字號或護照
號碼

代
理
申
請
人

自然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戶籍地址

法人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地址

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身分證字號或護照
號碼

申
請
人
聯
絡
資
訊

聯絡人姓名 傳真電話

聯絡電話(市話) 聯絡電話(手機)

電子郵件 地址

輸
入
用
途

供電信服務用之行動衛星地球電臺或天線直徑小於三公尺之固定衛星地球電臺 

非國內製造且輸出後復(退)運進口

供審驗用(如型式認證、簡易符合性聲明等)         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

供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                 

供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器材       專案核准文件載明之器材

輸
入
電
信
管

項次 器材名稱 廠牌 型號 工作頻率 輸出功率 數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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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射
頻
器
材
項
目

3

填寫須知：

1.進口供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僅具 Wi-Fi、藍牙射頻功能之用戶端器材(Client 
Device，不含 AP)、僅具藍牙射頻功能之低功率射頻器材，得免填工作頻率及輸出功

率。

2.進口供審驗、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其功率及頻率得免

符合相關技術規範規定。

3.進口供研發、測試、展示用之低功率射頻器材或無線電信終端設備，其頻率得免符合

相關技術規範規定；屬雛型機者，得免填型號。

檢
附
文
件

□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證明文件

□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型式認證證明文件、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或簡易符合性聲明證明文件，審驗號碼：_
___________________

□須蓋海關關防之原出口報單，原出口報單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案核准文件，專案核准文件之公文字號，通傳__________字第_________________
___號

□切結書                   □自用切結書                □委任書

□其他

以上填列事項正確屬實，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
議。
申請人簽章︰                      代表人簽章︰

代理申請人簽章︰                  代理申請人代表人簽章︰

※法人須加蓋公司章(或機關關防)及代表人章。

………………………………………………………………………………………………
……

審查結果（由受理單位填寫）

□同意。核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或證號。
應收證照費新臺幣             元；證號：                    。

□不同意，退件原因：

承辦人 審核 直接主管 單位主管

11



第八條附表五修正規定

附表五 申請第二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

應檢附相關文件明細
項次 器材類別 應檢附文件 備註

一

進口供申請電信服務用之行動衛星地球
電臺或天線直徑小於三公尺之固定衛星
地球電臺（本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法人設立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型式認證證明文件、符合性聲明證明文
件或專案核准文件。

說明
1、2 及
說明 5

二

非國內製造復(退)運進口之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本辦法 8 條第 1 項第 2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設立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原出口報單。

說明
1、2 及
說明 4

三

進口供審驗用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本
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設立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切結書(附表五之一)。

說明
1、2 及
說明 6

四

進口供研發、測試或展示用之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本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切結書(附表五之一)。

說明
1、2 及
說明 6

五

進口供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本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證明文件。
3.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切結書(附表五之一)。

說明
1、2 及
說明 6

六

進口供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
率射頻器材，十部以內。但行動衛星地
球電臺或天線直徑小於三公尺之固定衛
星地球電臺不適用（本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設立證明文件。

3.符合相關技術規範之型錄、規格資料或
相關證明文件。

4.自用切結書(附表五之二)。

說明 1
至 3

七

進口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本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7
款）

1.進口核准證申請書。
2.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設立證明文件。

3.專案核准文件。

說明 1

說明：
1.所附之影本均須依申請人身分別加蓋公司大小章、機關關防或簽章（簽名）。
2.申請人得自製造商或經銷商提供服務之網站下載同廠牌型號之器材資料（須包括頻率及功率）代替
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3.依自用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與本會或本會認可委託之驗證機構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同
廠牌型號者，免檢附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4.申請書應檢附文件欄位填寫不全或出口報單所載之出口人與退貨復進口申請人不一致者，請按項次
七之器材類別辦理。

5.以專案核准文件申請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免檢附型錄、規格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
6.進口供審驗、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其功率及頻率得免符合相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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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規定。
7.進口供研發、測試、展示用之低功率射頻器材或無線電信終端設備，其頻率得免符合相關技術規範
規定；屬雛型機者，得免填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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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之一 切結書

用途：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 通傳進字第              號

申
請
人

自然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
照號碼

戶籍地址

法人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地址

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身分證字
號或護照號碼

聯
絡
資
訊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市話)

聯絡電話(手機)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 地址

切
結
事
項

申請人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申請進口下列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項次 器材名稱 廠牌 型號 數量

1

2

3

用途 後續辦理

□申請審驗用
□研發、測試或展示用
□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

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進口之器材，預定於____年___
_月____日前復運出口、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監毀或自
行銷毀後將銷毀過程紀錄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備查。

以上切結事項正確屬實，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切結人簽名及蓋章:
法人須加蓋公司章(或機關關防)及代表人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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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之二 自用切結書
用途：除行動衛星地球電臺及天線直徑小於三公尺之固定衛星地球電臺外，輸入供自用之無線電信
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器材。

申
請
人

自然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戶籍地址

法人

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地址

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身分證字號或護
照號碼

聯
絡
資
訊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市
話)

聯絡電話(手機)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 地址

切
結
事
項

申請人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申請進口下列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
合本會訂定之技術規範，且僅供自用，不作為販賣或其他商業用途：

項次 器材名稱 廠牌 型號 工作頻率 輸出功率 數量

1

2

3
以上切結事項正確屬實，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切結人簽名及蓋章:

(法人須加蓋公司大小章及負責人之章或機關關防)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進口供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僅具 Wi-Fi、藍牙、NFC、ANT 射頻功能之用戶端器材
(Client Device，不含 AP) 、僅具藍牙射頻功能之低功率射頻器材，得免填工作頻率及輸出
功率。

※依電信管理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除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外，應符合技
術規範，經審驗合格，始得販賣。違者依同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處警告或新臺幣 1 萬元
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依電信管理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連接公眾電信網路之電信終端設備，應符合技術規範，
並經審驗合格，始得製造或輸入。違者依同法第 8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處新臺幣 1 萬元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進口供自用個人定位無線電示標（Personal Locator Beacon，PLB），應向交通部航港局登
錄器材識別碼、個人及其緊急聯絡人之聯絡電話等資訊。其器材毀損、汰換或終止使用，
或登錄資訊異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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